


伊金霍洛旗支持引进新能源新材料

产业人才政策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“双碳”战略,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,

推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,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

业、新材料产业、生物产业、新能源汽车产业、新能源产业、节

能环保产业等重点产业,促进伊金霍洛旗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

链、人才链、政策链、资金链深度融合,营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

群良好的创新环境,参照 《鄂尔多斯市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才工作

助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》 (鄂党发 〔2021〕22号)政策规

定,结合伊金霍洛旗实际,制定如下政策:

一、招工留工补贴政策

1.购房补贴。对企业全职引进的各类产业人才,分级分类

给予最低5万元,最高不超过40万元的购房补贴。引进产业人

才须在企业工作且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,由企业推荐可申请购房

补贴。(责任单位:旗人社局、旗财政局、旗住建局、旗医保局)

2.人才限价住房。对企业全职引进的各类产业人才,分级

分类提供不超过100㎡的限价住房,每年提供100套。引进产业

人才须在企业工作且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,由企业推荐可申请购

买限价住房,按成本价购买,上浮比例不超过5%。购买限价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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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满5年可买卖过户。(责任单位:旗人社局、旗医保局、旗住

建局、旗不动产登记中心)

3.招才引智补贴。对企业全职引进的各类产业人才,分级

分类给予最低1万元,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招才引智补贴。对在

企业工作、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的人才,

由企业推荐可申请一次性招才引智补贴。(责任单位:旗人社局、

旗财政局)

二、人才技能提升补贴政策

4.技能提升补贴。按照 《内蒙古自治区失业保险支持技能

提升展翅行动实施方案》的规定补贴标准,对在内蒙古自治区行

政区域内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取得初级 (五级)、中级 (四级)、

高级 (三级)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,分别按

1000元、1500元、2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技能提升补贴。

(责任单位:旗人社局)

三、人才生活配套服务政策

5.配偶安置保障政策。引进产业人才配偶连续超过6个月

未就业的,由企业推荐可申请生活补贴,按照每月1000元标准

给予生活补贴,最长补贴24个月。(责任单位:旗人社局、旗财

政局)

6.子女就学教育政策。对企业就业人员的随迁子女,按照

国家关于随迁子女入学相关政策妥善予以安排,遵循按属地学位

类型设置和就近入学原则,全面解决外来就业人员子女就学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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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(责任单位:旗教体局)

7.医疗生育政策。把企业就业人员纳入我旗城乡居民基本

公共卫生服务范围。在企业实现稳定就业人员纳入职工医疗保险

保障范围,随迁家属可在居住地所在社区按相关规定参加基本医

疗保险。参加我旗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住院分娩的,按职工生育

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享受待遇,落户本旗的参保人员因病致贫的

可按政策享受医疗救助。各用人企业组织就业人员进行健康体检

时,各级医疗系统要协调予以保障。(责任单位:旗卫健委、旗

医保局)

8.社保政策。依法将企业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范围,按

照社会保险相关规定,及时为企业就业人员办理社保参保登记、

关系转移等,及时为发生工伤人员办理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

定,按时足额落实社会保险待遇。企业就业人员及随迁家属社会

福利、急难临时救助享受与本旗居民同等待遇。(责任单位:旗

人社局、旗医保局、旗民政局)

9.户籍政策。对凡在伊金霍洛旗就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人

员,取得国家认可的中专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证书、中等职业

(技术)学校毕业证书,取得技术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人

员以及企事业单位需要的技术工人、留学归国人员或在我旗城

镇、建制镇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人员依照本人意愿即可办理落

户。全国五类户口 (因工作调动户口迁移、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

户口迁移、大中专学生毕业户口迁移、夫妻投靠户口迁移、父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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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靠子女户口迁移)实行户口迁移 “一站式”办理。(责任单位:

旗公安局)

10.生活其他优惠政策。面向企业就业单身青年组织专场联

谊活动,扩大外来青年在我旗 “朋友圈”,促进外来青年在我旗

婚恋交友、成家立业。(责任单位:旗工会、旗团委、旗妇联)

四、校企人才智力支撑合作政策

11.院校合作政策。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,企业可成立

大学生实训实践基地,院校可根据产业需求开设冠名班、订单

班。冠名班、订单班每班不低于30人,学员毕业后与培养企业

建立劳动关系达到90%的,按实际到合作企业就业人数给予院

校经费补贴,标准为1000元/人。(责任单位:旗人社局、旗财

政局)

12.社会实践政策。各地、各高校统一组织社会实践团队来

我旗企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,参加社会实践期间,为实践人员

提供免费食宿及市内交通,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(责任

单位:旗人社局、旗财政局)

五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支持政策

13.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政策。鼓励国内外高端人力资源

服务企业在我旗注册或成立分支机构。对在我旗注册并获得自治

区级及以上的 “诚信服务示范机构”荣誉称号人力资源服务企业

的给予最高50万元落户奖励。对协助伊金霍洛旗战略性新兴产

业开展各类智力合作与交流活动的,按组织活动的规模大小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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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效果给予最高30万补贴。(责任单位:旗人社局、旗财政局、

旗工信局)

本政策与我旗现行政策交叉重复的,按照 “就高不重复”的

原则执行。本政策涉及的经费从旗财政预算中列支。

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试行,试行期一年。相关条款由旗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解释。

 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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